
深圳市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重大事项报告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深圳市理想国文化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的工作效率和管理水平，确保各项工作有序运行，明确相关责任人对

重大事项的归集、报告和管理办法，根据《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基金会章程以及基金会实际情

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重大事项的范围和内容

第二条 基金会发生或即将发生下列重大事项时，秘书处需向理事会

报告：

（一）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二）年度工作总结、年度财务收支预算及决算及下一年度工作计划；

（三）年度计划以外的大额新增项目；

（四）制定/更新内部管理制度；

（五）秘书长提名的副秘书长、财务负责人等各机构负责人的任免；

（六）设立、变更、注销基金会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七）基金会的分立、合并或终止；

（八）基金会制度规定应当报告理事会保值增值投资活动；（具体参

照基金会《资产保值增值投资管理办法》）

（九）诉讼和仲裁事项；

吉娃
已删除



（十）重大风险事项，即发生或即将发生可能给基金会造成声誉损害

和经济损失的事项，重大违约责任和事故责任，涉嫌违法违规事件；

（十一）重要变更事项，即基金会名称、地址、业务范围、法定代表

人、类型、理事、监事变动等变更；

（十二）其他重要事项。

第三条 发生或即将发生下列重大事项时，经理事会审议评估后，还

需及时向相关政府部门报告：

（一）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二）选举、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三）基金会的分立、合并或终止；

（四）重要变更事项，即基金会名称、地址、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

类型、理事、监事变动等变更；

（五）年度工作总结及其他必要的年度检查申报事项，例如年度财务

审计报告、专项报告等；

（六）相关政府部门规定或要求的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七）其他依法依规应当报告的事项。

第三章 重大事项报告程序及责任

第四条 按照本制度规定负有报告义务的相关人员，应在发现重大事

项发生或即将发生时，第一时间以电话、传真或邮件等方式向部门负

责人汇报情况并及时将有关的书面文件报送部门负责人。

第五条 基金会应建立重大事项信息报告档案，对上报的信息予以整

理及妥善保管。



第六条 基金会秘书处应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基金会章程

等相关规定，对上报的重大事项进行分析、判断、形成事项处理方案，

并及时将需要理事会和登记管理机关或相关政府部门履行决策和批

准程序的事项进行报告，并按相关规定予以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七条 基金会各部门负责人的职责：发生重大事项后在第一时间内

及时收集、认真核对相关信息资料，并以书面形式上报秘书长，保证

重大事项信息的真实和完整。

第八条 基金会秘书长、理事会的职责：及时审核、签阅上报的重大

事项信息及信息披露相关文件，保证基金会公平、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地对重大事项进行信息披露。

第四章 附 则

第九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本基金会章程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本制度自 2025 年 8 月 26 日第二届第五次理事会会议通过之

日起施行。

第十一条 本制度的最终解释权归理事会。


